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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里发现虚假诉讼线索

2020年年初，象山县检察院办案组通过“民事裁判

文书智慧监督系统”平台，排查涉“套路贷”高风险关联

人员名单，与法院发布的职业放贷人名录进行数据比

对、碰撞，筛选异常裁判文书寻找监督案源。此时，一

个反复出现的名字进入办案组视线。

“怎么这些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原告都是律师周彬

涛（化名）？”检察官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审查案卷

后，检察官发现一个异常现象：部分案件由于周彬涛

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被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裁

定驳回起诉，原因是法院在调查中发现周彬涛通过受

让获得债权，但周彬涛与债权人之间不是真正的债权

转让。

“周彬涛的上述情况应该远不止这些，其他案件的

原告主体资格很有可能也存在问题。”检察官敏锐地作

出判断。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检察官全面排查了2018

年至2020年以周彬涛为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

量逐年激增，共有200余件。同年5月，象山县检察院

对其中8件开展生效裁判结果监督。

“先从外围入手，固定相关证据，查清基本事实。”

该院检察长第一时间对该案的监督作出指示，统筹安

排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办案组深入调查核实，逐一询问

多名案外人及债务人，调取他们的银行交易流水，查清

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走访律师事务所、法院

等部门全面了解周彬涛从事诉讼服务及个人基本情

况。经过排查走访，掌握到一条重要线索，即债权转让

协议书存在“两张皮”现象。

转让协议书中有这么一项条款：“如一方要求撤销

协议时，另一方有权要求承担为达成和履行本协议所

发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保全

及相关费，以及乙方（周彬涛）为办案所投入的资金总

额的利息。”

也就是说，周彬涛取得债权后就是债权人，以自己

名义起诉，不存在“办案”问题，“乙方为办案投入”的表

述明显与常理不符。

当检察官约见周彬涛，问及和案外人如何约定协

议时，周陈述讨债所付出的成本需要原债权人承担。

而根据检察官掌握的情况，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受让

方（即周彬涛）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由受让方承

担，这与周彬涛所说的互相矛盾。周彬涛当即辩解：

“这些债权很多都是讨不回来的，我预估到风险后，与

出让方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与原债权人的权利义务

应以债权转让补充协议为准。”

原来，周彬涛为了明确与案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另外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

愿，约定案件胜诉执行款到账金额的30%归周彬涛所

有。而这个条款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实现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

约定标的额的30%”无实质差异。诉讼过程中，周彬涛

本应向法院提交反映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补充协议，

他却错误地理解这是他与案外人私下约定的权利义

务，属于隐私内容，不用提交。

类案监督纠纷源头化解

经查，周彬涛作为执业律师，本应当以律师事务所

的名义承接诉讼服务业务，但他为了获取个人利益最

大化，逃避律师行业监管，利用自己律师的身份，说服

众多债权人实施虚假债权转让，再签订债权转让补充

协议，自己以原告身份起诉，以债权转让之名，行诉讼

委托风险代理之实，系虚假诉讼。

象山县检察院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又追加立案3

件，于2020年8月至9月向象山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2件，提请宁波市检察院抗诉9件。2021年6月至

8月，除1件案件当事人双方和解外，象山县法院均作

出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周彬涛起诉的民事裁定。

为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法检两

家达成共识，审慎受理以周彬涛为原告的民事案件，仔

细核查债权来源，统一裁判尺度。类案监督以来，以周

彬涛为原告的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度减少。

跨省监督“一查到底”

此外，办理虚假诉讼系列案过程中，检察官意外

发现周彬涛在20多年前曾经故意犯罪。根据律师法

等规定，律师非因过失犯罪受刑事处罚的，应予取消律

师资格。

但由于早期的刑事判决书未写明身份证号码，导

致信息不全存在漏洞，周彬涛向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

申请取得律师执业证，从2018年11月开始，先后在上

海多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在象山县代理诉讼案件180

余件，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和法律服务市场秩

序，损害了司法权威。鉴于周彬涛的律师执业证系省

外司法行政部门发放，面对跨省监督等难题，象山县检

察院召开检委会集体讨论，共同决定要“一查到底”。

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法院协作配

合，咨询律师执业证书颁发流程，调取周彬涛曾犯销赃

罪的刑事犯罪材料及犯罪证明，形成办案合力。象山

县检察院向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移送刑事犯罪等证据

材料，建议依法核查周彬涛律师执业资格，并同步抄送

浙江省三级司法行政部门。近日，象山县检察院收到

回复，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已作出注销行政许可证件

决定书，注销周彬涛专职律师执业证。

市民直播间买到假“李宁”，
警方介入调查

扬州市民汪先生平时喜欢在手机上刷刷短视频，

看看直播。近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卖卫衣

的直播，心动了。“说是山东青岛即墨的工厂尾单，看上

去质量还不错，而且价格也很便宜。”汪先生说，正好自

己公司准备搞团建，他立即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花3000

多元买了40件“李宁”牌卫衣。

很快，卫衣快递到货了，汪先生打开一看就发现有

问题。“手摸着就感觉料子不对，而且印花很粗糙，假得

有点离谱了。”本来准备给公司团建一个惊喜的，没想

到却买了个“惊吓”，汪先生立即拨打电话报警。

扬州广陵公安分局汶河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

将汪先生带来的卫衣送到相关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显

示这些卫衣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根据汪先生提

供的线索，民警发现嫌疑人应该就在山东青岛的即墨。

嫌疑人举动反常让民警心生疑虑

在即墨，民警发现嫌疑人冯某柱在小区里开了一

家服装店。经过7个小时的蹲守，冯某柱终于落网。

在初步审查中，民警发现冯某柱比较反常，有很多

疑点。“当我们出示警官证时，嫌疑人身体瘫软、表情僵

硬，面对我们的询问也是语无伦次。”汶河派出所民警

王建告诉记者，当民警表明是扬州的警察，调查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案件时，感觉冯某柱明显恢复了正常，

“隐隐约约有点高兴的感觉，变得比较健谈了，还主动

交代了自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违法事实”。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猫腻。”汶河派出

所副所长戴俊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的“爽快”让他们觉得

此人肯定还有其他隐情。当民警进一步深入询问其身份

时，冯某柱又开始支支吾吾，试图搪塞。“他声称自幼就没

有父母，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也没有上过学。”戴俊说，冯某

柱的自述不太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而且其妻子已

经接近60岁，比他大了22岁，“这一切都非常反常”。

因放羊杀害邻居潜逃19年终被抓

在上级公安机关技术部门的帮助下，民警终于搞清

了冯某柱的真实身份。原来，冯某柱是他冒用的假名，其

真实身份是内蒙古2003年一起命案的嫌疑人高某富。

在民警强大的攻心战下，高某富心理防线彻底崩

溃，交代了自己杀人潜逃19年的违法行为。2003年，

高某富才18岁，辍学务农。因为放羊的问题，高某富家

与邻居黄某（化名）家发生了矛盾。高某富怀恨在心，

竟伺机将黄某杀害。

酿成大祸后，高某富踏上了逃亡之路。“力工、木

工、瓦工、修车都干过，每天都会想这个事情。”由于害

怕身份暴露，高某富从来都不敢与人起争执。杀人逃

亡的经历让他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每天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敬香拜佛，甚至还想过自杀、出家。结

束了19年的逃亡生涯，高某富反而感觉轻松了，“能有

今天，心里也是一种释然。”

目前，高某富已被移交内蒙古警方。

得知民警来查假货，男子松了口气
举动反常，一查是潜逃19年的命案嫌犯
《现代快报》张志 吴君博 顾潇

网上看直播买到假冒卫衣，江苏扬州警方接到市民报警后，在山东抓到了犯罪嫌疑人冯某柱。而冯某

柱主动交代案情等种种反常举动，却让民警心生疑虑。在深入调查后，民警发现，冯某柱其实是一名潜逃了

19年的杀人嫌犯。

200多起民间借贷的原告为何是同一律师？
象山检察监督倒查令虚假诉讼浮出水面

通讯员 方芳 陆洁

一名执业律师，通过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方式，使自己成为200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原告，涉案标的

额达2700余万元。象山县检察院深挖线索、跟踪监督，令这起看似正常的案件背后暗藏着的虚假诉讼行为

浮出水面。最终，案件得以纠正，该律师也被注销执业证书。


